附件：
成都市血液中心2026年医疗污泥处理技术服务采购项目
一、项目内容：成都市血液中心2026年医疗污泥处理技术服务采购项目
二、项目概况：采购数量1项，成都市血液中心2026年医疗污泥处理技术服务采购项目，预算金额4.8万元。
三、资格要求：
1、供应商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
2、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（提供承诺函）。
3、供应商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（提供承诺函）。
4、供应商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（提供承诺函）。
5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（提供承诺函）。
6、供应商具有有效期内的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》，核准经营方式包含处置，经营范围须包含HW01中的841-001-01（污泥），同时覆盖HW01医疗废物下 841-002-01 损伤性废物、841-003-01病理性废物、841-004-01化学性废物、841-005-01药物性废物；如证照未标注污泥，需额外提供 841-001-01代码资质及处置污泥的环评批复，所有证件均在有效期内。
7、供应商具有有效期内的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，经营范围必须包含危险货物运输（医疗废物）。
8、供应商具有有效期内的成都市《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》。
9、供应商承诺清掏出的医疗污泥不在院区内干化、堆放，且当日转运出院，避免二次污染、防止感染源扩散（提供承诺函）。
10、本项目清掏外运及无害化处置全过程由供应商独立完成，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及转包服务（提供承诺函）。
四、技术要求：
（一）服务要求
1、严格按照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380号）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》(GB18466-2005)《危险废物运输管理规定》、川环函[2017]1656号、成环土函[2022]880号文件及环保部门现行有效要求开展服务，将中心污泥清运至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并完成无害化处置。
2、医疗污泥为感染性医疗废物，清掏处置过程中不得在院内进行干化、石灰固化、脱水及暂存操作，抽取污水及污泥混合物后立即现场拉走，避免扬尘、恶臭等二次污染。
3、派专人现场开展清掏作业，车辆无法到达区域采用人工+车辆清掏混合方式，每次清掏后完成中心污水井道内污染物的全面清掏处置。
4、作业过程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，严禁无人监护作业，须配置专职安全监督人员全程现场跟踪；若在清掏、转运、处置过程中发生事故或人身伤亡，由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和经济责任。
5、清掏处置完成后，对作业场地及周边环境进行全面清理，确保无污泥残留、无二次污染。
6、污泥运输过程中采取有效防护措施，杜绝破损、泄漏等二次污染情况；若发生运输事故，由供应商承担责任。
7、涉及有限空间操作的，须履行相关审批流程，严格按照《四川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》规范操作，配备齐全的安全防护设备和应急救援器材，相关人员持证上岗。
8、全力配合采购人向环保部门提交污泥转运处置全部资料，协助办理清淤施工申请及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》，确保流程合规、资料完整。
9、接到采购人通知后，在约定作业时间后30个日历日内完成全部污泥清理处置工作；采购人有紧急需求时，须立即响应并派车派人现场开展规范处置。
10、运输医疗污泥的交通工具符合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规定，专车专用，不得运送其他物品；运输车辆及驾乘、押运人员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要求，至少提供 1 辆运输车及对应人员资质资料（车辆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、行驶证，驾驶人员驾驶证，押运员《危险货物押运员证》），所有证件在有效期内。
11、接受采购人对污泥清运、处置全过程的监督检查，对作业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响应、妥善处理；若处置工作不符合国家及环保部门规定，须按采购人要求当场整改至达标。
（二）服务清单
1、协助办理清淤施工所需各类申请、备案手续及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》等相关审批资料。
2、完成中心污水处理站污泥池、化粪池污泥的全面清掏、清运工作，并对所有清运污泥进行合规无害化处置。
3、配备证照手续齐全的医疗废物专用运输车辆，制定完善的运输防护措施，防止运输过程中二次环境污染。
4、为现场作业人员提供必备的安全保障措施、岗前安全教育及专业技术培训，具备完善的施工安全管理制度。
5、完成每次清掏后污水井道内污染物清掏处置，以及作业场地、周边环境的清理清洁工作。
6、配合采购人完成污泥处置工作的监督、验收，及时提供污泥无害化处置相关证明资料，并配合采购人完成环保部门相关资料报备工作。
五、商务要求
1、服务期限：本项目服务期限为三年，合同一年一签。
2、服务地点：成都市血液中心指定场地（中心内化粪池、污水处理站污泥池及相关污水井道等区域）。
3、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且收到供应商提供的合法、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后，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的50%；供应商完成本合同约定的全部污泥清理、清运及无害化处置工作，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并收到供应商提供的合法、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的剩余50%。
4、人员要求：每次现场清理作业至少配置4名工作人员，其中管理人员1名（须具备给排水/环境工程相关专业知识及医疗污泥处置管理经验）、施工人员3名（经专业安全培训合格、操作熟练）；另额外配置1名专职安全监督人员，全程跟踪作业；运输环节配备持证上岗的合格驾驶人员和押运人员。
5、履约验收：采购人以本项目服务要求、供应商响应文件及双方签订的合同为依据，参照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6〕205号）组织验收，验收标准为污泥清掏彻底、场地清洁无二次污染、转运处置合规、相关资料完整有效、人员及作业流程符合要求。
6、违约责任：供应商须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环保、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，因供应商操作不当、管理不善造成的环境污染、安全事故、财产损失及人身伤亡，均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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